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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规模养殖新动向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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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诗明，男，主要从事畜牧兽医管理工作。

近年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

的惠牧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生猪规模养殖快速发

展。但是，通过调查发现，生猪规模养殖在发展生产

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动向，需要各级政

府和畜牧兽医部门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

1 新的动向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数据统

计分析等方式，获得了目前生猪规模养殖的一些新

动向，简单归纳为“五化”。

1.1 养殖业主多元化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生猪规模养殖业主已由

过去“单一”的农民向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煤矿

老板、磷矿老板等诸多行业“倾斜”，而且所占比例

逐年加大，致使生猪规模养殖业主凸显出了多元

化。

1.2 饲养规模超大化

通过走访座谈，了解到部分生猪规模养殖业主

受错误发展理念、错误发展思维的影响，简单地认

为只要加大对人力、物力、财力等多项的投入，使养

殖规模增了数量、上了档次，就能最快地获得最大

的经济效益，导致部分业主无原则地扩大生猪饲养

规模。

1.3 种畜使用自主化

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生猪规模养殖业主往往

只重视种公畜（或冻精）的引进，不注重种母畜养殖

（繁育）事宜。饲养的种母畜未严格执行相关部门的

统一规划，而是自主选择或者交替使用地方品种。

还有少数生猪规模养殖业主只在母猪病死或者不

继续产幼崽的情况下，才对其进行更换或者淘汰，

严重影响了生猪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1.4 疫病防治个性化

调查表明，少数生猪规模养殖业主认为企业自

身有专业技术人员，疫病防治工作无需所在地基层

畜牧兽医部门的指导，更不愿意接受其监督；还有

少数生猪规模养殖业主受饲料、兽药等销售人员

“说教”影响，不相信国家免费提供的动物疫苗，企

业自主购买所谓的国外疫苗或高价疫苗实施疫病

防治。

1.5 粪污排放简单化

调查发现，部分生猪规模养殖企业（特别是早

期建设的少数生猪规模养殖企业）由于养殖方式过

于陈旧、基础设施设备过于简单、粪污处置设备没

有及时增容或更新等，出现了粪污沉淀不到位和从

化粪池中溢出流入沟渠、农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

周围群众的生产生活。

2 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新动向，笔者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四

导”建议，供参考。

2.1 强化组织领导

生猪及其产品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必

需品，积极、稳妥地推进生猪规模养殖事关社会民

生及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党委政府和畜牧兽医部门

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生猪

规模养殖的重要性和现实必要性。笔者建议各地逐

级成立由政府牵头、部门参与、生猪养殖协会等参

加的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具体负责生猪规模

养殖的顶层设计及组织、领导、协调等。与此同时，

建议各地严格按照“守土有责、守土履责、守土尽

责”的要求，层层签订双轨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级各

部门和生猪规模养殖企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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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猪规模养殖依法、依规、有力、有序、有效地发

展，着力满足全社会对生猪及其产品的需要，全力

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2.2 强化科学引导

各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坚持以科学发展

观思想为指导，积极教育、引导生猪规模养殖企业，

树立“福利饲养、环保饲养、生态饲养”的新理念。更

应以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等活动为契机，积极

推进“标准化种猪、标准化栏舍、标准化饲料、标准

化保健、标准化管理”等措施，确保生猪及其产品优

质、安全。同时，还应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大力推广“生猪—沼—菜（果、鱼）”等高效生态

循环养殖模式，加快农作物秸秆、生猪粪便等向饲

料、肥料、燃料等资源转化的进程，积极发展生态畜

牧业，走经济循环型和环境友好型畜牧业发展之

路。

2.3 强化服务指导

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是促进生猪规模养

殖发展的重要保证。各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继

续严格执行各项惠牧政策，切实加大服务指导力

度。建议政府和有关部门精简生猪规模养殖项目的

审批，简化审批环节，完善建设用地、资金信贷等方

面政策。同时进一步落实“一企三员”（驻企乡镇干

部为服务督导员，驻企动物防疫员为直接服务人

员，村组干部为服务协调员）机制，进一步实施“县

校合作”、“请进来”与“送出去”双向培训及畜牧科

技入企机制，全力推行“上门送服务”、“挂牌搞服

务”及“重点抓服务”机制，切实为生猪规模养殖发

展真服务、服好务。

2.4 强化依法督导

法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依法行政是

维护畜牧业秩序和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手段。各地

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除了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等法律法规外，还要切实把监督工作摆上突出位

置，进一步创新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提高监督

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

追究”。同时，还要注重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

监督，对生猪规模养殖出现的问题要认真仔细调

查，及时核实判定，依法依规做出处理；对反映强

烈、影响较大的问题，更应及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

公布，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中国首部农场动物福利标准出台

新华网北京 5月 22日电：中国农场动物福利标准近日通过专家审定，此次出台的标准《农场动物

福利要求 猪》是中国农场动物福利系列标准中推出的首部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发布。

所谓农场动物福利是指农场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中得到良好的照顾，避免遭受不必要的

惊吓、痛苦或伤害；根据农场动物的生物学特性，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动物的疾病发生和身体损

失，促进其天性行为的表达，从而提高农场动物生产力的整体水平。

标准的制定从中国现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参考了国外先进的农场动物福利理念。

该标准适用于农场动物中猪的养殖、运输、屠宰及加工全过程的动物福利管理。

标准制定过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养殖业的企业代表对标准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探

讨。标准还采纳了众多养殖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使之更具可操作性。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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